南水函〔2026〕73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标志：（A）

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217号建议的答复
黄熊墅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尽快启动省新镇檀溪生态补水工程 提升流域水质与生态功能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省新镇长期以来都是我局大力支持的乡镇，我局在中小河流治理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、农村饮水安全、水土流失保持治理、安全生态水系等水利建设中都给予大力支持。

您提出的“将檀溪纳入市级生态治理重点项目，安排市级财政专项资金，支持工程建设”的建议非常契合我市目前水利发展的理念。近年来，省新镇已开展檀溪河道整治工作，其中涉及檀溪安全生态水系建设（泉水工〔2022〕91号文）、檀溪新厅段河道综合整治工程（泉水管〔2016〕115号文）等项目。2026年南安市生态环境局也有生态补水资金补助，目前项目正在实施中。下一步，我局仍将持续关注檀溪水质情况，积极规划檀溪流域治理项目，争取各级各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，进一步提升檀溪流域生态环境。

分管领导：洪永福

经办人员：颜春益

联系电话：86395979

南安市水利局   

2026年3月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 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作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省新镇人大主席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8份）


